


附件一 經濟部主管法令關於礦務行政業務排除電子簽章法適用之項目 

法規名稱 
條次（項

次、款次） 
法規文字內容 

礦業法 第十四條 礦業權之設定、展限、變更、自行廢業或因讓與、

信託而移轉者，非經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並登記，

不生效力。 

下列事項，非經主管機關登記，不生效力： 

一、礦業權之消滅及其處分之限制。 

二、礦業權因繼承、強制執行而移轉者。 

三、抵押權之設定、變更、移轉、消滅及其處分之

限制。 

主管機關於核准第一項申請及因繼承或強制執行

而移轉登記時，應填發或批註礦業執照。 

第一項及第二項申請人資格條件、申請程序、登記

期限、登記事項、應備書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登

記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五條 申請設定探礦權者，應檢具申請書、申請費，並附

礦區圖、探礦構想及其圖說；申請設定採礦權者，

應檢具申請書、申請費，並附礦區圖、礦牀說明書、

開採構想及其圖說。 

前項探礦及開採構想，應敘明水土保持、環境維護

（探礦或採礦對環境之影響）、礦場安全措施與礦

害預防等永續經營事項，及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

事項。 

二人以上共同申請設定礦業權，應具合辦契約，載

明各合辦人出資額及權利義務關係，如係公司組

織者，並應附具公司章程。 

第三十三條 為避免礦業權申請之重複，人民得附具圖說，向主

管機關申請查詢礦業權申請登錄簿。 

第三十四條 礦業權者對於核准之礦區申請增減、合併、分割

時，應檢具申請書、新舊礦區圖及理由書，向主管

機關申請；其礦區之面積，仍應受第七條規定之限

制。 

前項申請案之處理程序，準用第十八條規定。 

第三十五條 礦業權者因礦牀之位置、形狀需掘進鄰接礦區時，

得與鄰接礦業權者協商，取得書面同意，並附礦牀

圖說，共同向主管機關申請礦區調整；其礦區之面

積，仍應受第七條規定之限制。 



礦業權者因礦牀之位置、形狀，必須開鑿井、隧通

過鄰接礦區時，應與鄰接礦業權者協商，取得書面

同意後，附具工程圖說，報請主管機關核准施工。 

第三十六條 礦業權之移轉，應以書面，並依下列規定向主管機

關申請： 

一、因繼承而移轉者，由繼承人申請。 

二、因讓與而移轉者，由受讓人及礦業權者共同申

請。 

三、因強制執行而移轉者，由債權人申請。 

四、因信託而移轉者，由受託人及礦業權者共同申

請。 

礦業權移轉時，其移轉前礦業權者關於該礦業權

之權利義務，亦隨同移轉。 

第四十條 採礦權被撤銷、廢止或自行廢業後，原礦業權者，

應於一年內自行處分其財產設備。但因特別情形

並於礦利無妨害時，得申請主管機關核准展限一

年。 

礦業權消滅後，原礦業權者對於保護礦利及預防

危害之設備，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自由處分，

並仍依礦場安全法令辦理。 

第四十一條 抵押權設定後，採礦權者向主管機關辦理礦區廢

業、分割、合併、減少、增加或調整時，須檢附抵

押權者之同意書。 

第四十三條 礦業權者使用土地，應檢具開採及施工計畫，附同

圖說，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就其必須使用之面積

予以核定，並通知土地所有人及關係人。 

前項應檢具之書件不完備或未繳納申請費、勘查

費者，主管機關得限期通知其補正或繳納；屆期不

補正或不繳納者，駁回其申請。 

主管機關為第一項核定時，應先徵詢地政、環境保

護、水土保持、其他相關主管機關及土地所有人之

意見；如屬國家公園範圍時，應徵求國家公園主管

機關之同意。 

第一項所定之土地為公有時，主管機關於核定前，

應徵求該土地管理機關之同意。 

第五十八條 礦業權者於礦業權設定登記後，應檢具礦場開工

申報書、事務所照片、施工計畫書圖、購置坑內外

礦業工程設備等相關書圖，與指定礦場負責人、選



任主要技術人員及購租礦業用地等證明文件，向

主管機關申報開工，並經查核後，發給礦場登記

證。 

第五十九條 採礦權者應備置採礦實測圖及礦業簿於採礦場

所。 

採礦權者應於每年一月備具上年度施工實況採礦

實測圖及相關實測成果表，向主管機關申報。 

採礦權者應於每月十日前繕具礦業簿副本，向主

管機關申報。但有正當理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不在此限。 

第六十條 礦業權者每年一月應將上年度之礦業情形及本年

度施工計畫，造具明細表冊，向主管機關申報。 

第六十二條 礦業申請所附之探礦構想書圖、開採構想書圖、開

採及施工計畫書圖、年度施工計畫書圖，應由依法

登記執業之採礦工程技師簽證。 

礦業法施行

細則 

第五條 礦業權者依本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申請主

管機關核定礦業用地時，應填具申請書，繳納申請

費及勘查費，並檢附下列書件及圖說： 

一、礦業用地明細表七份。 

二、礦業用地開採及施工計畫說明書及其位置實

測圖（附測量成果表）七份。 

三、地籍圖謄本及土地登記謄本七份。 

四、其他法令規定應檢送之文件。 

第八條 覓礦人、礦業申請人或礦業權者因本法第五十一

條之情形，通知所在地地方機關時，應以書面載明

下列事項： 

一、土地之座落及地號。 

二、土地所有人或土地使用人之姓名、住址。 

三、使用之目的。 

四、如須除去障礙物時，其障礙物之名稱及價格。 

第十一條 礦業權者依本法五十八條規定申報開工及請發給

礦場登記證時，應填具礦場開工申報書，繳納申請

費，並檢附下列書件及圖說： 

一、事務所照片一份。 

二、施工計畫書圖各六份。 

三、購置坑內外礦業工程設備之明細六份。 

四、指定礦場負責人及選任主要技術人員之證明

文件。 



五、購租礦業用地之證明文件。 

前項第二款施工計畫書圖，應與設權時所造送之

探礦構想或開採構想所列工程進度一致。 

主管機關應於核可開工之申報後，通知礦業權者

施工。 

礦業權經核准變更或移轉登記時，礦業權者應於

換發或批註礦業執照之日起二個月內，填具申請

書，繳納申請費，並檢附原領礦場登記證及第一項

各款之書件及圖說，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或批註

礦場登記證。 

第十二條 礦業權者停工連續二個月以上時，應填具礦場停

工申報表，並附礦場登記證，報請主管機關查核登

記。 

前項停工之申報，主管機關認為其理由不適當或

消滅時，應通知限期復工。 

第十三條 採礦權者依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備置於採

礦場所之採礦實測圖，應於每月十日前將上月採

礦進度之實況精確測繪，並由採礦權者簽名蓋章，

以備主管機關檢查。 

前項及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之採礦實測圖，應

依照主管機關規定之式樣及內容製定。 

第十五條 本細則規定各項書件、圖說之格式由主管機關定

之。 

礦業登記規

則 

第五條 申請登記人或利害關係人，發現登記事項有錯誤

或遺漏時，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更正。 

登記之錯誤或遺漏，如屬主管機關記載時之疏忽，

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主管機關得

逕行更正之，並通知申請登記人。 

第六條 本規則之申請書應載明事項如下： 

一、申請之原因及目的。 

二、礦業申請地所在地詳細地名及其面積、礦質名

稱或礦區之所在地、礦質名稱、核准日期及礦

業權執照字號。 

三、關於採礦權之抵押權，其債權之數額及抵押權

之標的物等。 

四、申請人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及

住所。申請人為法人時，其名稱、統一編號、

所在地及代表人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



月、日及住所。 

五、附件清單（即應繳交之書、圖、費件及其他應

具之證明文件）。 

六、申請年、月、日。 

第七條 礦區圖除海域礦區外，應依實地測量記載，附具內

政部訂定縱橫坐標值計算之面積計算簿，依照主

管機關規定之式樣，限用黑墨水以繪圖紙製定之，

其應註明事項如下： 

一、礦業權及礦質種類。 

二、礦業申請地之省、縣（市）、鄉（鎮、市）及

其詳細地名。 

三、礦業申請地之面積。 

四、礦業申請地境界內及其附近之地形、大小地名

或山川河名。 

五、礦業申請地境界點之號數與各該境界點之內

政部訂定縱橫坐標值。但海域礦區得使用經

緯度。 

六、各境界點連接線間之方位距離。 

七、指北線。 

八、比例尺。 

九、礦牀有露頭者，其露頭之走向與傾斜及採樣地

點位置。 

十、如有鄰接礦區，其鄰接礦區境界點、界線及礦

區字號。 

十一、礦業申請地如在本法第二十七條所列各地

域內或附近時，其距離及一切關係。 

十二、礦業申請人及測繪人姓名、住所。 

十三、申請之年、月、日。 

礦業申請地或礦區位置，應擇用其所在地附近內

政部訂定之三角點或控制點成果，作為引測基點

或相對定位之參考站，並依本法第十六條公告之

測量方式測定之。 

前項經擇定之三角點或控制點之名稱、冠號及坐

標值，應於面積計算簿內註明；如有滅失或移動，

得擇用礦業申請地或礦區所在地附近內政部訂定

之其他三角點或控制點測量之。 

海域礦區得不適用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第六

款、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 



第十三條 二人以上共同申請設定礦業權，除依第十四條或

第十五條辦理外，並應檢具合辦契約二份及推舉

代表人，由礦業合辦人全體共同申請；其他申請事

項，應檢具礦業合辦人全體議決書，由礦業合辦人

全體共同申請。但契約對於代表權有特殊約定者，

從其約定。 

前項合夥之礦業，其礦業合辦人之退出經法院判

決確定者，得由退出之合辦人或其他合辦人提出

確定之終局判決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其合辦人

之繼承，由繼承人與其他合辦人共同申請。 

第二十八條 礦業權者申請補發礦業執照、礦區圖或礦場登記

證，應繳納申請費並檢具下列書件： 

一、申請書一份。 

二、刊登作廢聲明之新聞紙。 

第三十二條 採礦權者與抵押權者共同申請採礦權抵押權設定

登記，應填具申請書，繳納申請費，並檢附抵押契

約書副本二份、及其他有關文件。 

前項契約書應載明事項如下： 

一、抵押權者之姓名，如係法人，其名稱及核准文

件。 

二、債權之金額。 

三、抵押標的物。 

四、償還方法及期限。 

五、其他約定事項。 

第三十三條 採礦權者與抵押權者共同申請採礦權抵押權變更

登記，應填具申請書，繳納申請費，並檢附變更契

約書副本二份。 

採礦權抵押權移轉登記之申請，應填具申請書，繳

納申請費，並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因繼承而移轉者，由繼承人申請。 

二、因讓與而移轉者，由採礦權者、抵押權者及受

讓人檢附契約書共同申請。 

三、因信託而移轉者，由採礦權者、抵押權者及受

託人檢附契約書共同申請。 

第四十四條 利害關係人得申請抄發登記冊與附屬文件、礦區

圖及重複礦區關係資料。 

前項申請之申請書應載明其利害關係之事實。 

 



附件二 經濟部主管法令關於礦場安全業務排除電子簽章法適用之項目 

法規名稱 
條次（項

次、款次） 
法規文字內容 

礦場安全法 第十三條第

一項 

礦業權者在海、河、湖沼等水域或鄰近舊採掘跡附

近坑內採礦時，應擬定安全開採計畫，附圖報主管

機關核定後實施；變更時，亦同。 

第十八條 礦業權者在廢棄礦坑前，應報主管機關核准，並採

取各項必要之安全措施。 

第三十一條 礦場負責人及礦場安全管理人員遇災變發生或有

災變之虞時，應立即採取必要之應急或救護措施，

並應速報主管機關。 

礦場安全法

施行細則 

第五條 礦業權者依本法第十八條廢棄礦坑時，應檢具礦

場開採實測圖及所採取之安全措施，於廢棄礦坑

一個月前報主管機關核准。 

第十四條第

一項 

礦場負責人應建立安全檢查制度，擬定自動檢查

計畫，並報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第十九條 礦場負責人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繪製礦場安全圖

時，應按月繪入實際進度，由礦場負責人、礦場安

全主管及測繪人簽章，揭示於礦場顯明易見處所，

供礦場員工閱覽；並將每年年底實測結果，於翌年

一月底前連同施工計畫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二十九條 下列設備，礦業權者應檢具設置計畫書、設置位置

圖、施工說明書及出廠證明書，向主管機關申請核

准後，始得設置： 

一、坑內、外捲揚設備。 

二、坑內、外電動及柴油機車。 

三、主扇風機、補助扇風機及局部扇風機。 

四、電動架空索道。 

前項設備完成時，除補助扇風機、局部扇風機外，

礦業權者應填具竣工報告書，報主管機關檢查合

格後始得使用。 

補助扇風機、局部扇風機免附出廠證明書及竣工

報告書。 

第七十四條

第二項 

前項風量，如有自然發火徵兆或其他特殊原因，經

主管機關核准後，得酌為減少。 

第七十六條

第二項 

前項風速，如有特殊理由，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得酌予增加。 

第八十四條 採掘面需要採用下向通風時，礦場負責人應先報



經主管機關核准。 

第九十八條 坑內自然發火或有自然發火之虞作業場所，礦場

安全管理人員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每日應測定該作業場所之溫度、濕度、有害氣

體含量一次以上及判斷有無臭味，並將測定

結果載入礦場安全日誌。 

二、發現有自然發火徵兆時，應即將該作業場所及

其影響範圍內之作業人員撤出至安全地點，

同時採取滅火或封閉及揭示警告標誌等緊急

安全措施，並於採取措施後立即報主管機關

備查。 

三、應選定安全有效之地點作為封閉場所，在場指

導作業人員實施封閉作業，並於封閉後立即

報主管機關備查。 

四、經封閉場所，應預留鐵管通入內部，供採取有

害氣體樣品分析之用，並揭示警告標誌。礦場

安全管理人員應切實檢查其封閉部分，必要

時應測定封閉內部之有害氣體含量，並記載

於礦場安全日誌。 

五、封閉地點之啟封作業，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准，

並指導作業人員實施啟封作業。 

第一百零二

條第一款 

一、主要變壓設備或空氣壓縮機設置場所之電路

應為專屬回路。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

限。 

第一百零三

條 

坑內發生火災時，對人員之撤退、緊急安全措施、

通風、封閉、啟封及應報主管機關核准等事項，準

用第九十八條及第一百條規定。 

第一百零六

條第二項 

但設有足夠排出舊坑積水及防水之安全設備，並

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免留防水礦壁或岩壁。 

第一百零七

條第二項 

礦業權者回採防水礦壁，應先擬具回採計畫報主

管機關核准。 

第一百十九

條 

回採礦柱時，礦場負責人應先確認無危險後，始得

派熟練之作業人員為之。主要坑道回採礦柱時，並

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准。 

第一百二十

條 

礦場負責人於坑內以頂磐栓或其他類似方法支撐

岩磐時，應先擬具實施計畫報主管機關核准。 

第一百二十

七條 

煤礦場實施發爆採煤時，礦場負責人應先將開採

煤層狀況及使用爆炸物安全措施計畫等含附圖，



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第一百三十

八條 

含有可燃性氣體之礦場，坑內不得使用內燃機設

備。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一百四十

七條 

翻礦機、選礦場及裝卸場，不得設於接近坑口入風

處所。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一百五十

條 

礦業權者在海、河或湖沼等水域及其鄰近地區採

礦時，除應擬定安全開採計畫，報主管機關核定

外，並應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應採取防範漲潮危險之措施。 

二、雷雨時不得在水中作業。 

第一百五十

一條第二項 

但有特殊情事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斜面法開採。 

第二百零六

條第二項 

礦場負責人應於前項災變及其他輕微災變之善後

工作處理完畢後五日內，將災變善後處理報告表

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二百零七

條第二項 

礦場負責人應繪製災害狀況圖，以備主管機關派

員調查。 

 

附件三 經濟部主管法令關於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業務排除電子簽章法適用之項目 

法規名稱 
條次（項

次、款次） 
法規文字內容 

事業用爆炸

物管理條例 

第七條 

經營爆炸物製造業，應於籌設或擴建時以書面載

明下列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業者名稱。 

二、經營計畫。 

三、工程計畫。 

四、財務計畫。 

五、安全及緊急應變計畫。 

六、計畫營業處所及工廠所在地。 

七、負責人姓名及住、居所。 

八、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行記載事項。 

第十條 

經營爆炸物販賣業，應於籌設時以書面載明下列

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業者名稱。 

二、經營計畫。 

三、計畫販賣場所之構造及安全設施。 

四、財務計畫。 

五、安全及緊急應變計畫。 



六、計畫營業處所及分處所所在地。 

七、負責人姓名及住、居所。 

第十二條 
爆炸物之販賣對象，以依第十四條取得爆炸物配

購證者為限。 

第十四條

第二項 

爆炸物購買者申配爆炸物，應填具申請書表，向主

管機關申請核配及核發爆炸物配購證。 

第十五條 

爆炸物之輸出或輸入，應按次填具申請書，載明爆

炸物種類、數量、輸出入港口、機場，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核准。 

第十六條 

爆炸物之運輸，應按次填具申請書，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核發爆炸物運輸證。但在製造廠、礦場或工

區內運輸時，免申請運輸證。 

第十八條

第二項 

前項爆破專業訓練應參訓人員、訓練課目、時數、

證書或執照之核發、有效期限、換發、補發、廢止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二十二

條第二項 

火藥庫興建完竣時，應申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直

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查驗合格發給登記證

後，始得使用。 

第二十五

條第二項 

前項爆炸物管理員應參加中央主管機關舉辦或委

託其他機關辦理之爆炸物管理員訓練班受訓期滿

成績及格，並具備工作經驗者擔任；其參訓及遴用

人員之資格、證書或執照之核發、有效期限、換發、

補發、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事業用爆炸

物管理員資

格及任免管

理辦法 

第二條第

二項 

前項爆炸物管理員訓練參訓人員，受訓期滿成績

及格者，發給結業證書。 

第五條第

二項 

前項爆炸物管理員遴用核准時，由中央主管機關

發給爆炸物管理員證之有效期限，除因年滿六十

五歲失效外，以五年為限；該證屆期前一個月、遺

失或毀損時，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換發或補發。

但遴用單位使用爆炸物目的消失時，應繳回所領

爆炸物管理員證，辦理註銷。 

第五條第

六項 

申請換發爆炸物管理員證者，應填具申請書及檢

附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書件，並將原領爆炸物

管理員證繳回。 

第五條第

七項 

因遺失或毀損申請補發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下列書件： 



一、戶口名簿或身分證影本一份。 

二、最近六個月半身脫帽一吋照片一張。 

事業用爆炸

物爆破專業

人員訓練及

管理辦法 

第三條第

二項 

前項爆破專業人員訓練參訓人員，受訓期滿成績

及格者，發給結業證書。 

第六條第

一項 

申請爆破專業人員證，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

書件向中央主管機關請核發： 

一、爆破專業人員訓練、火藥爆破作業人員特殊作

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爆炸物管理員訓練班

結業證書或爆炸物管理員證影本一份。 

二、最新個人詳細記事之戶口名簿影本一份。 

三、最近六個月半身脫帽一吋照片二張。 

第六條第

二項 

前項爆破專業人員證之有效期限，除因年滿六十

五歲失效外，以五年為限；該證屆期前一個月、遺

失或毀損時，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換發或補發。 

第六條第

三項 

申請換發爆破專業人員證者，應填具申請書及檢

附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三款書件外，並將原領爆破

專業人員證繳回。 

第六條第

四項 

因遺失或毀損申請補發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下列書件： 

一、戶口名簿或身分證影本一份。 

二、最近六個月半身脫帽一吋照片一張。 

 

附件四 經濟部主管法令關於土石採取業務排除電子簽章法適用之項目 

法規名稱 
條次（項

次、款次） 
法規文字內容 

土石採取法 第十條 

申請土石採取許可者，應檢具下列書件，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為之；書件不齊全者，應不

受理﹕ 

一、申請書及申請區域圖。 

二、規費繳納收據。 

三、土石採取計畫書圖。 

四、申請土石採取區域之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

理人之同意書或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准許使用

或同意規劃之證明文件。其申請採取海域土

石者，免附。 

五、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有關文件。 

前項申請人申請在他人礦區內採取土石者，應於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之期限內，提出礦



業權者之同意書。但在他人礦區內採取不同一礦

床之土石，無法取得同意書者，應敘明理由，附其

曾接洽礦業權者之證明文件。 

第一項第三款土石採取計畫書圖，應由依法登記

執業之採礦工程技師或其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 

第十一條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土石採取計畫書圖，應包括下

列事項： 

一、採取計畫。 

二、水土保持及環境維護措施。 

三、土石採罄或無繼續經營意願之整復維護措施。 

四、運輸計畫。 

五、公共設施維護計畫。 

六、土石採取計畫圖。 

七、土石採取區實測平面圖。 

八、土石採取區位置交通圖。 

九、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行記載事項或文件。 

第十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申請土石採取許可

案時，應會同水利、漁業、水土保持、交通、環境

保護、土地使用、管理及其他相關機關實地勘查，

經依法審核認無違反主管法令情事者，報經中央

主管機關審核後核發土石採取許可證。 

第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土石採取案件，應

登載於土石採取區登記簿，並檢同有關圖說，報請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經許可採取之土石採取區，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並應繪製土石採取區聯絡圖，公開閱覽。 

第十八條 

土石採取人應於領得土石採取許可證之次日起六

個月內，備具書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核發土石採取場登記證後開工。但有正當理

由者，得於期限屆滿前申請延期，並以二次為限。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其土石採取場設施

與所提土石採取計畫相符後，發給土石採取場登

記證，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二十一條 

經核定之土石採取計畫，如因工程防災或土石資

源保育需為變更時，應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保護水道、水土保持

及土地之整體有效利用，得就已核定之土石採取



計畫逕為變更之。土石採取人因變更致受有損失

時，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請求合理之補

償。 

第二十二條 

土石採取人申請土石採取區減區或更正時，應檢

具下列書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之： 

一、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規定

書件。其為更正者，並應加具同條項第四款規

定之書件。 

二、土石採取區新舊關係圖。 

三、理由書。 

第二十九條

第一項 

土石採取人應指定土石採取場負責人及土石採取

場技術主管，並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備；

變更時，亦同。 

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 

土石採取場發生災變時，土石採取場負責人除應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外，並應於二十四小時內速

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轉報中央主管機關。 

第三十二條

第一項 

土石採取人應定期將採取及銷售數量申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三十五條

第一項 

土石採取場土石外運時，土石採取場負責人應開

具出貨三聯單交運送人隨車攜帶，以備查核。 

第四十九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受理申請許

可、勘查、登記或核發證照，應收取審查費、勘查

費、證照費或登記費；其收費基準，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五十條 
本法所需各種書表及證照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土石採取場

負責人及土

石採取場技

術主管資格

及任免辦法 

第四條第一

項 

土石採取人指定土石採取場負責人及技術主管

者，應檢附土石採取場負責人及土石採取場技術

主管申報書（如附件一）、其身分證影本、學經歷

證件影本、無重複聘用之切結書及其他相關文件，

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轄區之土石採取場負

責人及土石採取場技術主管應列冊登記。 

採取土石免

申辦土石採

取許可管理

辦法 

第二條第二

項及第三項 

前項申請人應符合下列規定，並填具申請書（附件

一）向鄉（鎮、市、區）公所申請：  

一、需求土石地點周圍二十公里範圍內無土石採

取場。 

二、採取地點如為私有土地，應取得土地所有權



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之同意；其屬其他目的事

業管理機關之公有土地，應經該管理機關核

准或許可。 

三、採取地點應符合土地使用管制及水土保持相

關法令規定。  

鄉（鎮、市、區）公所應將核准之件數及採取數量

按月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三條第二

項 

前項有剩餘土石外運者，應填具申報書（附件二）

報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土石採取主管機關備查；

已依照直轄市、縣（市）政府相關土石方管理規定

辦理者，無需重複申報。直轄市、縣（市）政府土

石採取主管機關應於每月五日前將上月依前項規

定核准外運土石數量彙整後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 

第四條 

礦業權者在礦區內採取同一礦床共生之土石，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採取區域經辦妥礦業用地者，向礦業主管機關

申請就原領礦業圖照批註增列土石項目；其

批註增列土石之採取面積，應受本法第七條

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二、採取地點如為私有土地，應取得土地所有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之同意；其屬其他目的事業

管理機關管理之公有土地，應經該管理機關

核准或許可。 

礦業權者應於每月五日前將上月土石採取及銷售

數量申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轉報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 

第五條 

因天災事變緊急搶修公共工程所需土石者，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採取地點位於公有土地者，應洽請公有土地管

理機關同意、核准或許可其採取，並報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二、採取地點位於私有土地者，應洽請土地所有

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同意後採取，並報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採取人應於每月五日前將上月土石採取數量

申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轉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第六條 

政府機關辦理重要工程所需土石以專土專用者，

由工程主辦機關檢具專土專用之合理性與必要性

等評估資料、其上級機關核准文件、土石流向管控

計畫、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至第五款

書件，依同條第三項規定辦理後，申請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並公告劃定專土專用區域及採取期間。 

前項工程所需土石如由承包廠商提出申請者，應

另檢具工程主辦機關同意書件。 

第十條第一

項 

依第六條核定之土石採取計畫，如因工程防災或

土石資源保育需為變更時，採取人應檢具下列書

件，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一、理由書。 

二、變更後土石採取計畫書圖。 

第十一條之

一第一項 

磚、瓦或窯業開採土石自用者，應檢具下列書件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如由一家以

上聯合申請供其自用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受理核

准： 

一、工廠及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二、土地使用同意書。 

三、申請書。 

前項申請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開採地點、面積、數量及期間；如開採地點已

有磚、瓦或窯業用土之採取者，應取具原採取

人之同意書。 

二、開採方式。 

三、採取區至工廠交通圖。 

四、地質報告，其窯業用土比例應占其申請區域總

量百分之六十以上。 

五、回填、清運及整復計畫。 

第十一條之

二 

磚、瓦或窯業開採土石自用者，經申請核准後，應

辦理下列事項： 

一、採取前設妥界樁及牌示，並妥為保存及維護。 

二、每月開採數量不得超過當月用土量百分之一

百二十，現場監控每十日照相一次，並於次月

五日前，將採取數量及照片申報原核准機關

備查；如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者，

應將採取數量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磚、瓦或窯業用土之採取人於開採中如發現有非



磚、瓦或窯業用土時，應辦理回填或清運；如需外

運時，不得販售，外運之數量及地點應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 

第十一條之

四第一項 

依第十一條之一核准之磚、瓦或窯業用土採取區

域，其開採方式及相關計畫如因工程防災或土石

資源保育需為變更時，採取人應檢具下列書件，報

請原核准機關核准：  

一、理由書。 

二、變更後之開採方式及相關計畫書圖。 

環境維護費

收費標準 

第四條第二

項 

前項土石採取人應依下列方式檢具書圖件提出申

請： 

一、位於陸上土石採取區者，應檢具土石採取區之

最終採掘跡實測圖、土石採取區之原始實測

圖及賸餘未採取土方量計算表，酌以文字說

明計算方法，並經依法登記執業之採礦工程

技師或其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 

二、位於河川及水域土石或濱海及海域土石採取

區者，應檢具歷年過磅單、銷售證明或其他佐

證資料。 

 


